
  
-1-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第二十屆第 7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12年 11月 19日〈星期日〉下午 14時 

地點：台北市青島西路 11 號 3樓．會議廳 

主席：林理事長源泉                     紀錄:李珮茹總幹事 

出席:理事/林源泉、陳仲豪、沈瑞斌、邱榮鵬、陳曉鈞、蔡德豐 

楊賢鴻、戴承杰、陳文戎、卓雨青、蔡德祥、吳建東 

顏志誠、王玟玲、林虹均、陳麒方、林秝萱、宋文英 

陳玉娟、郭育誠 

監事/陳俊良、周彥瑢、陳建宏、李佩璇、賴柏志 

出席人數:理事 20人、監事 5人，共 25人。 

請假:理事/沈冠霖、林姿里、林恭儀、薛宏昇、黃中瑀、歐乃慈 

褚衍強。 

監事/陳朝宗、鄭宏足、蕭喻方、陳俊如。 

壹、宣佈開會 

貳、主席致詞 

參、會務工作報告:略 

肆、重要公文摘錄（詳公會官網） 

伍、年度行事活動報告:略 

陸、宣讀上次會議紀錄：略 

捌、各業務委員會工作報告及推動案暨常務理監事會議決議摘要報告：

略 

玖、討論提案 

第一案                                 提案單位：監事會、財務管理部 

案由：本會 112年 7-10月份經費收支表、資產負債表、基金收支表，請審查

案。 

決議：通過。 

第二案                                 提案單位：監事會、財務管理部 

案由：本會 113年度經費收支預算表，請審查案。 

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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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本會發起成立「全球中醫藥醫學會聯合會」(以下簡稱全中聯)籌組成

立，報告案。 

說明：一、依據本會第 20屆第 4次、第 5次、第 6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第

20屆第 1次、第 2次臨時理監事會議決議辦理。 

二、全中聯有 17個團體會員：台北市、桃園市、新竹市、台中市等 4

個中醫師公會及中醫內科、婦科、兒科、青少年科、男科、針刀、

顏面針灸、美容、疼痛、傳統、黃庭、中華中醫、台灣中醫等 13

個醫學會共推派 165位會員代表出席全中聯 112.11.5舉行第一屆

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選出 35位理事、9位監事，本會推薦的人

選當選理事長林源泉、理事楊賢鴻、陳仲豪、候補理事陳俊如。 

三、全中聯會址擬設在本會 14樓。 

決議：一、原說明三，同意修改為「本會 14樓會址供全中聯設址，提請討論」

計 16票。 

二、同意本會有償出借 14樓會址予全中聯，計 16票。 

三、每年租賃費用，經投票表決如下: 

(一)每年租賃費用 1,000元，計 5票。 

(二)每年租賃費用 2,000元，計 5票。 

(三)每年租賃費用 2,400元，計 8票。 

第四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第 20屆第 3次會員大會紀念品採購工作報告案。 

說明：一、112.9.28、112.10.17 召開第 20屆第 1次暨第 2次採購小組會議，

挑選砭石刮痧按摩儀作為 2024會員紀念品。 

二、112.10.26由採購委員代表施志隆醫師、會務人員與鈺霖國際有

限公司進行議價。考量商品是否加外蓋加固保護砭石板，且此紀

念品僅乙家供應商提供報價，價格強硬，降價空間有限，基於上

述原因，當下施委員電詢陳朝宗召委後，決議再尋相關替代商品

進行 3家廠商報價與提樣。 

決定：洽悉，後續交由採購小組賡續辦理。 

第五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2024第 16屆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大會籌備工作報告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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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一、112.8.17、112.10.19 召開 2024第 16屆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

壇大會籌備工作。 

二、大會活動總表、各會議廳議程表、籌備會組織表、特別講座。 

三、活動紀念品及出版品： 

          1.論壇、大會貴(外)賓暨記者紀念品：12件式修容組。 

    2.大會論文集。 

研議：一、在不影響 203廳論壇的進行下，請周彥瑢常務監事就台大國際會

議中心 203廳場地規劃 AI展示區的可能性。 

二、楊贀鴻常務理事推薦乙位講者講述有關「傳統醫學結合 AI與大數

據的應用與研究」的主題，納入安排考量。 

第六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第 20屆第 3次會員大會籌備工作報告案。 

說明：一、台北論壇報到：3月 16-17日上午 8時-下午 5時。 

          會員大會報到：3月 17日上午 8時 30分-下午 5時，領取會員出

席證(含大會紀念品兌換券、摸彩券)。 

      二、會員大會紀念品：親自出席會員贈送砭石刮痧按摩儀乙台。 

      三、出版品:會員大會手冊、台北市中醫醫學雜誌(國醫節特刊)、113

年度會員通訊錄。 

      四、大會頒獎獎項： 

          1.第九屆中醫杏林獎(推薦截止日 112.12.31) 

          2.中醫藥優良學術著作獎(甄選截止日 112.12.31) 

          3.會員子女獎學金(申請截止日 112.12.31) 

          4.112年度臨床醫學課程講座貢獻獎 

          5.國醫盃聯誼比賽優勝獎盃 

決定：洽悉。 

第七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本會擬研訂「台北市中醫醫療院所自費收費參考表」(草案詳附件十)，

提請討論。 

說明：一、111年 10月 6日第 20屆第 5次常務理監事會議決議辦理。 

二、112年 9月 19日本會發出問卷蒐集醫療院所意見。 

三、訂立「台北市中醫醫療院所自費收費參考表」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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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醫療機構收取掛號費之參考範圍」公文、臺北市「醫療機構醫

療費用收費標準核定原則」及相關規定等參考資料。 

擬辦：經 112.10.26研議小組討論，提本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議決通過後，再

函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核備。 

決議：通過。 

第八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PGY結訓期滿退會，會員服務費管理辦法(草案詳附件十一)，請討論

案。 

說明：一、依據 104年 11月 29日第 17屆第 11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105

年 3月 13日第 18屆第 1次會員大會通過。PGY醫師申請加入本

會時，先行繳交會員服務費 60,000 元；2年訓練合格後，向本會

申請退會時憑結訓證明書向公會申請退費 24,000元。 

二、因制定年代久遠，且規範較簡，已不符合現況所需，特訂定辦法

以資遵循。 

擬辦:經第二十屆第 9次常務理監事會議審議， 

一、辦理入會時，本會應告知 PGY會員有關會員服務費管理辦法並簽立

切結書。 

二、PGY退會再入會的會員服務費與一般會員繳納金額相同。 

三、本案提送理監事聯席會議決。 

決議：經表決，同意本案交付法規研究委員會研議計 20票。 

第九案                                        提案單位：學術教育部 

案由：請審查本會 113年度上半年學術活動規劃案。 

決議：通過。 

第十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因應健保署「提升院所智慧化資訊機制獎勵」，各家資訊廠商提供服

務內容及收費案，請討論。 

說明：依據本會會員 Line 社群反映辦理。 

擬辦：經第二十屆第 9次常務理監事會議審議，提送理監事聯席會議充分討

論議決。 

決議：通過。交由賴柏志監事公告。 

第十一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本會舉辦 113年度會員自強活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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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預定於 113年 7月至 10月舉辦自強活動，地點為花東地區。 

擬辦：經第二十屆第 9次常務理監事會議議決，交由聯誼活動部召委顏志誠

統籌規劃。 

決議：通過。 

第十二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研擬本會「社團成果評鑑要點」，請討論案。 

擬辦：經第二十屆第 9次常務理監事會議審議如下 

決議：通過。年度評鑑時提交成果報告需附註會員社員人數作為評審委員的

參考。 

第十三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辦理簡志鴻(6 年)、黃願心(5 年)、張家綺(5 年)、李芳菲(5 年)、蔡

政雄(4年)、張卜云(3年)、王再得(2年)等 7醫師停權案。（統計至

112年 10月 11日未繳會費年份） 

說明：依據本會章程第十二條「會員如有違反法令，或本會章程及決議，或

不繳納會費或……，得按其情節輕重，分別予以下列之處分:……。2.

拒不繳納會費一年以上者，得經理事會予以停權處分。」規定辦理。 

決議：例行提案照案通過。 

第十四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張耀中、李本國、陳怡靜、蔡懷德、鄒知秀、連喬瑩、陳學莆、許芷

庭、葉柏志、林瑋隆、柯柏任、梁世瀅、簡均祐、黃楷程、李京玲、

黃嘉貞、謝秉芮、陳于馨、郭微林、林宗翰、楊悅、張鈞賀、徐敬閔、

曾盛齊、翁子茵、張靜如、林妙娥、翁孟暄、林采融、張豫、趙晨涵、

林湘宛、何承蔚、吳宓欣、黃聖峰、吳怡萱、宋玫萱、李瑞玉、呂宗

烟、鄭雅如、吳東霖、黃秋翰、廖芳儀、楊久賢等 44位醫師申請入會，

均符合規定，權先發證，請追認案。（期間自 112 年 7 月 25 日至 112

年 11月 13日止） 

決議：例行提案照案通過。 

第十五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吳佳哲、簡佳昕、陳曉暐、李松洋、林易萱、郭又綺、黃威理、李坤

要點條文 修改前 修改後 

第四條 

第二款 
社團社員(本會會員)名冊 

社團社員(區分為本會會

員、眷屬及親友)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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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王建閏、洪國棟、黃鈺婷、李涵、黃淑宜、吳昌艗等 14位醫師申

請退會，請註銷會籍案。（期間自 112 年 7 月 25 日至 112 年 11 月 13

日止） 

決議：例行提案照案通過。 

第十六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吳昌艗醫師逝世，請註銷會籍案。（期間自 112 年 7 月 25 日至 112 年

11月 13日止） 

決議：例行提案照案通過。 

 
拾、臨時動議 

 
拾壹、下午 17 時 15分散會 


